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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小㈡型水库运行安全管理的

紧 急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今年入汛以来，我区大到暴雨频繁，水利工程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通过各级检查发现，全区小㈡型水库管理履职严重缺位，部分小㈡型水库存在超标准蓄水、溢洪道堵塞、大坝渗漏等严重安全隐患。为强化小㈡型水库管理，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及度汛，现就有关事宜紧急通知如下：

一、认真开展水库隐患排查

各乡镇街道办要组织人员，对本辖区内的所有水库认真开展

拉网式的逐座水库现场检查，重点检查内容：一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建筑物、输水建筑物等有否存在安全隐患；二是防汛责任制落实、应急预案修编、调度规程编制、物资储备、抢险队伍、预警措施、预警设施是否准备就绪；三是管理制度是否上墙等进行全面排查，检查过程中务必做到仔细全面、不留死角；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记录在案，并落实整改措施、整改责任和整改期限。

二、落实水库现场和乡镇两级管护责任

各乡镇、街道要将小㈡型水库现场和乡镇两级管护责任落实到位，一是要选择有责任心、身体状况良好、具备管护基本知识的人管理水库大坝枢纽及干渠工程现场。二是乡镇街道要落实专人对每座小㈡型水库实施现场管理，并明确管理职责和目标任务，严格按照要求（见附件）开展水库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和信息报送

水库大坝各安全责任人要切实履行职责，落实好安全管理措施。水库管理单位和管护人员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不能有脱岗情况发生，同时须加强对水库大坝枢纽、配套工程和附属设施的检查巡查。如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应加密巡检频次。如遇灾情、险情或伤人事件，须及时、准确报送相关信息，严禁瞒报、迟报、漏报、误报。辖区内没有水库的乡镇，对山坪塘、蓄水池、拦水坝等参照小㈡型水库进行管理。

四、加强明察暗访，严格追责问责

区水利局将组织工作组开展全区小㈡型水库运行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对检查出的问题必须限期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不履职的责任单位或个人，区水利局将对其进行通报、约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将提请区监察委进行追责问责。

附件：水库工程检查观察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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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库工程检查观察方法和要求

一、检查观察是为及时发现水库工程建筑物外露部位及周围环境发生的一切不正常迹象，所开展的巡回检查和观察工作，也是分析、判断建筑物内部隐患、缺陷的初步工作，所有水库工程都必须对建筑物进行检查观察。

二、检查观察可采取眼看、耳听、手摸、脚踩等方法并辅以简单工具、量具进行。检查观察应按建筑物类型分别设置检查观察记录薄，作出检查观察的详细文字记录，必有时须绘制草图、照相、录像作为附件。检查观察记录资料应妥善保存，作为工程管理档案的组成部分。

三、对于已安装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包括雨量计、水位计、视频监控、巡检仪等）的水库，水库管理人员可通过网页（http://121.40.100.4）或者下载手机APP登陆重庆水库大坝安全监测信息管理平台查看辖区内水库实时蓄水量、水位、雨量和视频监控等数据。如出现水位骤降、超汛限水时进行实地查看，发现险情立即上报并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处置。

四、水库工程建筑物的检查观察由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特别检查和安全鉴定组成。

（一）日常检查：每日上午8时至10时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部位是大坝、放水设备、溢洪道、通讯设备、动力设备、干渠等工程设施及枢纽区岸坡。

（二）定期检查：每年汛前、汛末及用水期后定期检查观察，应结合日常检查记录和观察分析资料，实行全面重点检查。

（三）特别检查：当水库工程区域遭受特大洪水、暴雨、暴风、五级烈度以上地震等外界因素严重影响，水库运行情况发生急骤变化或处于非常运用，水库发生重大事故等情况时，须进行特别检查观察。

特别检查观察重点：

1．高水位期间，应加强对土坝坝顶、外坡、反滤层砌体、两岸接头、下游坝脚和其他渗透出逸部位的观察以及泄洪、放水建筑物和闸门变形的检查观察。

2．大风浪期间，应加强土坝迎水面护坡的检查观察。

3．暴雨期间，应加强土坝表面及两岸岸坡冲刷、排水情况及其稳定的检查观察。

4．泄流期间，应加强溢流堰堰头、陡槽、挑流鼻坎、排水渠的水流形态、冲刷、淤积、振动、水上漂浮物的检查观察。

5．水位骤降或新建、扩建、整治水库初蓄水期间，应加强土坝迎水面可能发生滑动部位的检查观察。

6．冬季和温度骤降期间，应加强砼和圬工建筑物缝形变化和渗水情况的检查观察。

7．库区附近遭受烈度五度以上地震灾害和进行大爆破后，应立即对水工建筑物进行全面检查观察。特别注意有无裂缝、滑坡、塌陷、冒水及渗流量异常等现象。

8．工程出现部分毁坏事故后，应加强毁坏部分对整个工程影响的检查观察。

9．当水工建筑物有不正常情况或处于容易引起问题的外界条件下，应加强检查观察，必要时可进行潜水或放（抽）水检查观察（有通气和进人条件的可进入涵管内检查）。对可能出现险情的部位，实行昼夜监视。

五、不同类型建筑物检查观察的主要内容

（一）土工建筑物。

1．土坝坝面有无裂缝、滑坡、散浸、塌坑、隆起、雨淋沟等现象。

2．护坡有无砌块松动、崩塌、垫层流失、架空或草皮损坏等现象。

3．坝体有无白蚁、害兽的洞穴或活动的痕迹。

4．土坝坝体与两岸接头处，坝外坡脚一带及坝下埋管的出口附近等处有无异常渗漏、翻砂、冒水、渗水混浊等现象。

5．土坝各部分有无杂草生长、弃土、垃圾及杂物堆积，表面破损、轮廓线起伏歪斜或其他有碍观瞻的现象。

6．坝面排水系统有无裂缝或损坏，有无障碍物及泥沙淤积或杂草生长阻碍排水的现象。

7．已采取的维修养护措施有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二）砼及圬工建筑物。

1．建筑物有无裂缝、变形、断裂、位移、浸蚀、剥蚀、炭化现象。

2．输、泄水建筑物某些部位（如隧洞的进口段、渐变段、弯曲段、岔管段、溢洪道的溢流堰、陡坡段、挑流段、消力池、渠道跌水）有无气蚀、磨损、剥蚀、钢筋外露等现象。

3．砼伸缩缝、圬工砌体砌缝中的内填物有无流失和漏水现象。

4．输、泄水建筑物边墙、衬板、支撑建筑物基础有无淘刷现象及排水孔有无堵塞现象和冰冻破坏现象。

（三）金属结构和启闭设备。

1．金属结构表面有无油漆剥落、锈蚀现象。

2．金属结构有无裂缝或旱缝开焊现象。铆接的金属结构有无铆钉松动现象。

3．钢板衬砌和钢管道、金属闸阀门的框架和面板有无不正常的变形、气蚀和磨损。

4．启闭机械运转有无异常声响和振动现象，传动机械和承重构件有无磨耗损坏、齿轮咬合有无变位，传动连接螺栓和地脚螺栓有无松动现象，制动器灵活度有无变化，润滑油是否充足，安全防护设备有无破损现象。

5．金属闸阀门的板体有无歪扭，门槽有无堵塞变形，闸门吊点结构有无损坏变形，止水设备有无破损和漏水，丝杆有无弯曲，闸门与丝杆连接件有无变形现象。

6．钢缆绳有无锈蚀、断丝，防锈黄油有无流失或变质，绳芯是否缺油或起重时有无变形现象。

（四）渠道建筑物。

1．渠道上下有无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现象。

2．渠道停水期，须检查观察有无淤积、冲坑、渠坡（墙）开裂变形、塌滑、防渗层损坏及渠内是否有堆积物或杂草生长等现象。

3．渠道过水期，须检查观察各段流态，有无阻水、冲刷和渗漏等现象，有无较大的漂浮物冲击渠坡（墙）以及渠顶超高是否足够等。

4．渠道设置和安装的闸（包括取水闸、分水闸、节制闸、泄水闸等）、涵洞、倒虹吸管、跌水、量水设施、人行桥等渠系建筑物须同时检查观察。检查观察的重点是：渠系建筑物与渠道的衔接有无破损；渠系建筑物本身有无功能失效、堵塞、渗水、破坏等现象。

（五）其他检查观察。

1．附属设施检查观察。

（1）水库工程的动力、照明、交通、通讯、备用电源、避雷设施、安全防护设施、观测设备等附属设施，均应进行检查观察。

（2）木结构有无腐朽、开裂、虫蛀、螺栓松动、脱 、弯曲、油漆脱离等现象。

2．建筑物附近环境检查观察。

（1）各建筑物附近有无山体滑坡、地表排水系统有无受阻破坏现象。

（2）水库枢纽排洪渠后有无异常或回流淘刷坡脚的现象。

（3）水库枢纽下游地带有无沼泽化或积水现象。

（4）水库工程管护区内有无违反禁牧、禁挖砂取石及其他人为破坏现象。

六、安全鉴定：水库大坝实行定期安全鉴定制度。新建、扩建水库和经大坝病害整治后的水库，在蓄水后2～5年内必须对工程进行一次安全鉴定。运行期间的大坝，原则上每隔6～10年进行一次。运行中遭遇特大洪水、强烈地震、工程发生重大事故或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现象后，应组织专门的安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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